
長榮大學健康科學學院醫學研究所研究生更換指導教授申請表 

 

研究生聲明 

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時，不以與原指導教授指導之研究計畫成果，當作

學位論文之主體。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（簽名）

班別  申請日期  

學生姓名  學    號  

原論文題目  

更改後論文題目  

新任 

指導教授 

姓名  

單位及職稱  

更 換 論 文 題 目 或

指導教授原因說明
 

原 任 指 導 

教 授 簽 章 
 

新 任 指 導

教 授 簽 章
 

系 所 主 任 

簽 章 
 

備   註

1. 研究生因特殊原因更換論文題目或指導教授時應具填本表。 

2. 校外指導教授，請填寫任職單位。 

3. 本表採一份二式，填寫方式如下： 
（1） 更換題目：請填寫原題目及更改後題目，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任

簽可後，將本表送至本所備查。 
（2） 更換指導教授：請填寫新任指導教授詳細資料，並經原任指導教

授、新任指導教授及系所主任簽可後，將本表連同退還之原任指

導教授聘書及長榮大學研究生與論文指導教授互動準則第三條

規定之聲明書送至本所彙整、簽核後，移請人事室發聘。 

 

注意事項與說明： 

1. 填寫本申請表辦理相關申請作業時，視同您已同意本校蒐集、處理、利用您的個人資料；

本表蒐集之個人資料，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不轉做其他用途，並遵循

本校資料保存與安全控管規定辦理。相關之告知事項請參閱本校網站

http://www.cjcu.edu.tw/pims 

2. 本校個人資料保護連絡方式：台南市歸仁區長大路 1 號；電話：06-2785123#1022；信箱：

pims@mail.cjcu.edu.tw 


